改善服務品質創新提案
提案一、如何齊一檢查技巧？（構造標準及「既有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」之認定、報告表記載方式、通知事項及公文格式一致）

結論：

（一）、對於原依據修訂前構造標準設計製造之危險性機械修改時，如設計規格未變更者，則可依據修訂前構造標準，否則應符合新修訂構造標準。
（二）、依據「既有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」申請檢查之危險性機械及設備，所附設置時間相關證明文件可為：訂購合約書或統一發票、工業區管理心所出具設置證明、工廠設立登記證、申報投資抵減證明或其他政府相關證明文件。
提案二、如何縮短檢查時程避免民怨？

結論：

（一）、如果個人受理申請案件太多，可簽請組長指定其他檢查員協助。

（二）、需調案之人民申請案件，可調案及通知檢查同時進行。

（三）、對於急需使用或經處分之人民申請案件優先排檢。
